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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青政办发 〔2023〕10号

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青岛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区、市人民政府,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市政府各部门,市直

各单位:
《青岛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规定》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年11月6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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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保障流动人口合法权益,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

理,根据 《居住证暂行条例》 《山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暂行办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划内流动人口的居住管理、权益保障和

公共服务,适用本规定。
外国人、无国籍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台湾地区

居民的居住登记,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流动人口,是指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跨

县 (市、区)居住3日以上的人员:
(一)非本市常住户口人员在本市居住;
(二)具有市南、市北、李沧、崂山、黄岛、城阳、即墨七

区常住户口人员,在本市胶州市、平度市、莱西市居住;
(三)胶州市、平度市、莱西市常住户口人员,在本市辖区

内跨区 (市)居住。
第四条　市、区 (市)人民政府应当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

作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建立

健全覆盖流动人口的管理、权益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将流动人

口服务管理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　公安机关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流动人口的居住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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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居住证的发放、管理工作。居住登记和居住证发放免收任何

费用。
发展改革、教育、民政、司法行政、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城乡建设、城市管理、交通运输、文

化和旅游、卫生健康、市场监管、体育、医疗保障、大数据、行

政审批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助配合公安机关,共同

做好流动人口的管理、权益保障和公共服务等工作。
第六条　区 (市)人民政府应当依托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村 (居)民委员会健全完善流动人口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根

据实际情况配备和充实流动人口协管人员。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 (居)民委员会协助公安机关

等有关部门做好流动人口居住信息采集和居住证受理、发放等服

务管理工作,集中为流动人口提供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
生育服务等公共服务。

第七条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实行居住登记和居住证制度。
第八条　流动人口应当自到达居住地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

持本人居民身份证等有效身份证件,向居住地公安派出所申报居

住登记,由公安派出所发放居住登记凭证。
流动人口可以通过互联网政务服务客户端或者公安机关网上

办事服务平台等自助申报居住登记。
第九条　流动人口在申报居住登记时,应当提供真实、准

确、完整的信息。流动人口发现居住证记载的信息错误或者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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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变动的,应当申请更正或者变更。
流动人口变更居住地址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个工作日

内,向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重新申报居住登记,也可以通过互联

网政务服务客户端或者公安机关网上办事服务平台等方式重新申

报居住登记。
流动人口离开本市居住的,应当及时到公安派出所办理居住

登记注销,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政务服务客户端或者公安机关网上

办事服务平台等办理居住登记注销。
第十条　属于下列情形的流动人口,可以不申报居住登记,

由有关单位和个人按照以下规定进行身份信息登记和报送:
(一)在宾馆、酒店、民宿等提供住宿服务的场所内住宿的,

由住宿服务经营者或者提供者办理住宿登记;
(二)在医疗机构住院就医的,由医疗机构办理住院登记;
(三)在学校、培训机构寄宿就读,由学校、培训机构办理

入学登记;
(四)在救助管理机构接受救助,由救助管理机构办理救助

登记。
探亲、旅游等临时性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停留的个人,可以不

申报居住登记。
第十一条　流动人口在居住地居住半年以上或者明确预期居

住半年以上,符合有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条

件之一的,可以按照规定申领居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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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流动人口办理居住登记时,符合居住证申领条件

的,可以同时申领居住证。
居住证一人一证,有效期限为一年。
第十三条　流动人口可以通过互联网政务服务客户端或者公

安机关网上办事服务平台自助申领本人居住证电子证照。
流动人口本人可以实时获取、动态查看、出示互联网政务服

务客户端或者公安机关网上办事服务平台生成的本人居住证电子

证照。
不具备自助申领居住证电子证照条件的流动人口可以到居住

地公安派出所申领居住证。
第十四条　居住证电子证照基于流动人口信息数据库按照国

家标准统一生成、统一管理、统一对外服务。流动人口在享受权

益保障、公共服务时可以直接使用居住证电子证照。
第十五条　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和行动不便的老年人、

残疾人等,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申报居住登记、申领居

住证。
第十六条　流动人口持居住证或者居住登记凭证,依法享有

《居住证暂行条例》《山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及其他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权益、公共服务和相关便利。
第十七条　发展改革部门应当组织编制公共服务规划,合理

配置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引导流动人口有序流动。
第十八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纳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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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发展规划,督促和指导流动人口子女学前教育、义务教育

工作。
第十九条　民政部门负责流动人口的婚姻登记,应当按照规

定做好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和流浪未成年人的救助

保护等公共服务。
第二十条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按照规定组织开展流动人口法

治宣传教育,为流动人口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
第二十一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市场监管等部门应当在各

自职责范围内为流动人口提供政策咨询、就业指导、职业介绍、
就业信息查询、常住地失业登记、技能培训等公共服务。

第二十二条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将流动人口纳

入住房保障范围,逐步扩大流动人口保障性住房覆盖面。
第二十三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规定为符合条件的

流动人口申请交通运输从业资格提供便利。
第二十四条　文化和旅游、体育等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

内开展流动人口文化体育健身活动。
第二十五条　卫生健康部门应当将流动人口纳入公共卫生服

务范围,组织相关单位开展流动人口健康教育、传染病防治、疫

苗接种、妇幼保健等服务。
第二十六条　医疗保障部门应当按照规定为符合条件的流动

人口参加城乡居民社会保险登记提供公共服务。
第二十七条　大数据主管部门应当统筹协调居住证电子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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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应用以及技术支持保障等服务。
第二十八条　行政审批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对符合条件的流动

人口办理行政审批等政务服务事项提供服务。
第二十九条　人民警察依法执行公务时,经出示执法证件,

有权查验居住证,流动人口应当予以配合。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公共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为流动人口提

供服务和便利时,可以要求流动人口出示居住证,流动人口应当

予以配合。
除人民警察依法执行公务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收缴或者

扣押居住证。
第三十条　房屋出租人或者其委托代理人应当在流动人口入

住后24小时内登记其姓名、身份证件种类和号码等基本情况,
并在3个工作日内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报告。

流动人口终止租赁房屋居住的,房屋出租人或者其委托代理

人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报告。
房屋出租人或者其委托代理人明知承租人或者与其共同居住

的流动人口利用出租房屋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应当及时报告公

安机关。
第三十一条　用人单位聘用流动人口,应当自聘用之日起3

个工作日内组织流动人口申报居住登记。
用人单位与流动人口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应当自终止

或者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报告公安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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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条　物业服务企业在物业管理活动中获取流动人口

基本情况的,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报告公安派出所,并督促流动

人口申报居住登记。
第三十三条　从事房屋租赁的中介机构和从事职业介绍的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应当自介绍成功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房屋出

租人、承租房屋的流动人口或者雇主、受雇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

报告公安派出所。
第三十四条　大型集贸市场、商品集散地管理机构应当自流

动人口入驻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流动人口基本情况报告公安

派出所,并督促流动人口申报居住登记。
第三十五条　房屋出租人或者其委托代理人、用人单位、物

业服务企业、从事房屋租赁的中介机构、从事职业介绍的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大型集贸市场或者商品集散地管理机构等相关单位

向公安派出所提供的流动人口基本情况信息应当真实、准确,并

配合公安机关开展流动人口信息核查工作。
第三十六条　流动人口未按规定申报居住登记或者申领、使

用居住证,违反 《居住证暂行条例》 《山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暂行办法》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违反治

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房屋出租人或者其委托代理人、用人单位、物

业服务企业、从事房屋租赁的中介机构、从事职业介绍的人力资

—8—



源服务机构、大型集贸市场或者商品集散地管理机构未按规定报

告流动人口基本情况,违反 《山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暂行办

法》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第三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中知悉的

信息,应当依法予以保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泄露或者违法查询、使用流动人口

信息。
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相关信息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自2023年12月8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8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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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委,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监委,
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中央、省驻青单位,驻青部队领导

机关,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人民团体。
　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年11月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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